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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8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长宁区空港三路99号东航大酒店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267
1,265
2

14,985,647,287
11,035,280,749
3,950,366,538

67.8460
49.9611
17.884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王志清主持，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审议全部议案，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7人，董事成国伟、独立董事陆雄文因公务未列席本次股东会。

2、董事会秘书李干斌列席本次股东会；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1,028,686,028
3,948,867,944
14,977,553,972

比例（%）

99.9402
99.9621
99.9460

反对

票数

5,047,124
248,594
5,295,718

比例（%）

0.0457
0.0063
0.0353

弃权

票数

1,547,597
1,250,000
2,797,597

比例（%）

0.0141
0.0316
0.0187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1,019,263,336
3,944,969,944
14,964,233,280

比例（%）

99.8549
99.8634
99.8571

反对

票数

14,467,616
4,146,594
18,614,210

比例（%）

0.1311
0.1050
0.1242

弃权

票数

1,549,797
1,250,000
2,799,797

比例（%）

0.0140
0.0316
0.0187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1,030,007,772
3,949,448,538
14,979,456,310

比例（%）

99.9522
99.9768
99.9587

反对

票数

4,054,480
0

4,054,480

比例（%）

0.0367
0.0000
0.0271

弃权

票数

1,218,497
918,000
2,136,497

比例（%）

0.0111
0.0232
0.0142

4、议案名称：关于聘任公司2026年度国内和国际财务报告审计师及内部控制审计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0,983,480,176
3,899,452,976
14,882,933,152

比例（%）

99.5306
98.7112
99.3146

反对

票数

50,564,276
49,995,562
100,559,838

比例（%）

0.4582
1.2656
0.6710

弃权

票数

1,236,297
918,000
2,154,297

比例（%）

0.0112
0.0232
0.0144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债券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0,881,791,724
3,816,591,998
14,698,383,722

比例（%）

98.6091
96.6136
98.0831

反对

票数

152,189,227
132,856,540
285,045,767

比例（%）

1.3791
3.3631
1.9021

弃权

票数

1,299,798
918,000
2,217,798

比例（%）

0.0118
0.0233
0.0148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股份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0,920,188,838
3,885,577,177
14,805,766,015

比例（%）

98.9571
98.3599
98.7996

反对

票数

113,748,013
63,871,361
177,619,374

比例（%）

1.0308
1.6168
1.1853

弃权

票数

1,343,898
918,000
2,261,898

比例（%）

0.0121
0.0233
0.0151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高管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0,890,571,293
3,815,295,936
14,705,867,229

比例（%）

98.6887
96.5808
98.1330

反对

票数

143,278,959
134,152,602
277,431,561

比例（%）

1.2984
3.3960
1.8513

弃权

票数

1,430,497
918,000
2,348,497

比例（%）

0.0129
0.0232
0.0157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购买飞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同意

票数

11,030,234,941
3,949,448,538

比例（%）

99.9543
99.9768

反对

票数

4,253,510
0

比例（%）

0.0385
0.0000

弃权

票数

792,298
918,000

比例（%）

0.0072
0.0232

普通股合计： 14,979,683,479 99.9602 4,253,510 0.0284 1,710,298 0.0114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3

4

5
6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聘任公司2026年度
国内和国际财务报告审
计师及内部控制审计师

的议案

关于公司发行债券的一
般性授权的议案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的一
般性授权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500,487,526

1,453,959,930

1,352,271,478
1,390,668,592

比例（%）

99.6498

96.5598

89.8065
92.3566

反对

票数

4,054,480

50,564,276

152,189,227
113,748,013

比例（%）

0.2693

3.3581

10.1071
7.5542

弃权

票数

1,218,497

1,236,297

1,299,798
1,343,898

比例（%）

0.0809

0.0821

0.0864
0.0892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2025年度股东会之议案5和6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上述议案3、4、5、6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除审议前述议案外，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和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

情况。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通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明诗、邹宸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对2025年度股东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会

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人员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是合法有效的。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603501 证券简称：豪威集团 公告编号：2026-058
转债代码：113616 转债简称：韦尔转债

豪威集成电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

暨转股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调整前转股价格：159.12元/股
● 调整后转股价格：159.02元/股
●“韦尔转债”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为2026年6月4日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公司实施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前一

交易日（2026年 5月 28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2026年 6月 3日）期间，“韦尔转债”将停止转股，

2026年6月4日起恢复转股。

证券代码

113616
证券简称

韦尔转债

停复牌类型

可转债转股复牌

停牌起始日 停牌期间 停牌终止日

2026/6/3
复牌日

2026/6/4
一、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024号）核准，豪威集成电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0
年12月28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2,440万张，发行总额24.40亿元，并于2021年1月22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韦尔转债”，债券代码“113616”。“韦尔转债”存续时间为2020年12月

28日至2026年12月27日，转股期限为2021年7月5日至2026年12月27日。

2026年5月7日，公司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确定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数为基数，每10股派

发现金红利1.00元（含税）。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3月31日、2026年5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https://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6-017）、《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47）。

根据《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

明书》”）的相关规定，在“韦尔转债”发行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

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将对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二、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公式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规定，具体调整办法如下（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

入）：

送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1为调整后转股价；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

股价；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因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属于差异化分红，每股派送现金红利（D）为根据A股总股本摊

薄调整后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即D=（参与分配的A股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A股总

股本=（1,204,585,536×0.10）÷1,210,588,299≈0.10元/股。详情请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6-057）。

本次权益分派派发现金股利实施后，转股价格为：P1=P0-D=159.12-0.10=159.02元/股。“韦尔转

债”的转股价格将由159.12元/股调整为159.02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6年6月4日（除权除息

日）起生效。“韦尔转债”自2026年5月28日至2026年6月3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停止转股，

2026年6月4日起恢复转股。

特此公告。

豪威集成电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603501 证券简称：豪威集团 公告编号：2026-056
转债代码：113616 转债简称：韦尔转债

豪威集成电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豪威集成电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27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批准及实施情况

（一）2023年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情况

1、2023年10月10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第一期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2023年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等相关议

案，公司已于2023年12月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上述股票期权

行权价格和数量登记事宜，共向777名激励对象合计授予股票期权7,716,850份，行权价格为78.97元/
份。

2、2024年8月19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鉴于公司拟实施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同意

将2023年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78.97元/份调整为78.83元/份。本议

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3、2024年9月2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关于注销

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不符合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的议案》等议案。本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第

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成就，公司同意为股票期权符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747名激励对象办

理2,260,630份股票期权相关行权事宜，并将30名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155,950份股票

期权以及747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达到对应批次行权条件的7,658份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

4、2024年12月4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鉴于公司拟实施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同意将

2023年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78.83元/份调整为78.63元/份。本议案

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5、2025年7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

的议案》，鉴于公司拟实施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同意将2023年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的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78.63元/份调整为78.41元/份。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

通过。

6、2025年9月12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第一期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本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

期行权条件已经成就，公司同意为股票期权符合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的716名激励对象办理2,561,
099份股票期权的行权事宜。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7、2025年10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

格的议案》，鉴于公司拟实施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同意将2023年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

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78.41元/份调整为78.01元/份。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

议通过。

8、2026年5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

格的议案》，鉴于公司拟实施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同意将2023年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

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78.01元/份调整为77.91元/份。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

议通过。

（二）2023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情况

1、2023年10月10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过了《关于＜2023年第二期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2023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公司已于2023年12月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上述股票期权行

权价格和数量登记事宜，共向2,079名激励对象合计授予股票期权12,270,600份，行权价格为78.97元/
份。

2、2024年8月19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鉴于公司拟实施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同意

将2023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78.83元/份。本议案已经公司董

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3、2024年9月2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关于注销

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不符合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的议案》等议案。本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第

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成就，公司同意为股票期权符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1,978名激励对象办

理3,523,001份股票期权相关行权事宜，并将101名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486,944份股票

期权以及1,978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达到对应批次行权条件的12,363份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

4、2024年12月4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鉴于公司拟实施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同意将

2023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78.83元/份调整为78.63元/份。本议案

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5、2025年7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

的议案》，鉴于公司拟实施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同意将2023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的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78.63元/份调整为78.41元/份。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

通过。

6、2025年9月12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第二期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本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

期行权条件已经成就，公司同意为股票期权符合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的 1,831名激励对象办理 3,
859,246份股票期权的行权事宜。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7、2025年10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

格的议案》，鉴于公司拟实施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同意将2023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

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78.41元/份调整为78.01元/份。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

议通过。

8、2026年5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

格的议案》，鉴于公司拟实施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同意将2023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

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78.01元/份调整为77.91元/份。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

议通过。

（三）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情况

1、2025年3月31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等相关议案，公司已于2025年5月2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

上述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数量登记事宜，共向 3,361名激励对象合计授予股票期权 19,983,400份，行

权价格为139.29元/份。

2、2025年7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

的议案》，鉴于公司拟实施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同意将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

权行权价格由139.29元/份调整为139.07元/份。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3、2025年10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

格的议案》，鉴于公司拟实施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同意将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

期权行权价格由139.07元/份调整为138.67元/份。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

过。

4、2026年5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

格的议案》，鉴于公司拟实施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同意将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

期权行权价格由138.67元/份调整为138.57元/份。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

过。

二、本次激励计划行权价格调整的说明

因公司拟实施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回购专户

上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数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含税）。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2023年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023年第二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在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对期权行权价格进

行如下调整：

若在行权前有派息事项，应对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调整方法如下：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V为每股A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经派息调整后，P

仍须大于1。
调整后股票期权的价格如下：

调整范围

2023年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

2023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

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

调整前行权价格
（元/份）

78.01
78.01
138.67

调整后行权价格
（元/份）

77.91
77.91
138.57

三、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调整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会影

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四、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对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调整已取得必要的批准与

授权，已履行的程序符合《管理办法》及《2023年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023年第二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事由、调整

方法及调整结果符合《管理办法》及《2023年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023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豪威集成电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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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威集成电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0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A股

股权登记日

2026/6/3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6/4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6/4
● 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 豪威集成电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H股股东的2025年度权益分派不适用

本公告，具体请详见公司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网站（www.hkexnews.hk）发布的相关公告。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6年5月7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A股股东。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账户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公司H股股东的现金红利派发不适用本公告，详情请参阅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

（https://www.hkexnews.hk）发布的相关公告。

3. 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差异化分红方案

公司于 2026年 5月 7日召开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数为基数，每10
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含税），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

配总额。

截至2026年5月27日，公司总股本为1,261,329,399股（其中A股总股本为1,210,588,299股，H股

总股本为50,741,100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上已回购A股股份6,002,763股，本次实际参与分配

的股本总数为 1,255,326,636股。按此计算，本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人民币 125,532,663.60元

（含税），其中，拟向A股股东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120,458,553.60元（含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计算依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相关规定，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参考价格：

除权除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为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的“现金红利”指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的每股现

金红利。根据公司 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此次仅进行现金分红，不进行送股或转增分配。

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虚拟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A股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A股总股本=

（1,204,585,536×0.10）÷1,210,588,299≈0.10元/股。

综上，公司本次权益分派除权除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10）÷（1+0）=（前收盘价格-0.10）元/
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A股

股权登记日

2026/6/3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6/4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6/4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及自行发放对象所持股份外，其他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A股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

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

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虞仁荣先生、绍兴市韦豪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贾渊先生、纪刚先生的A
股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 A股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A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A股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

务总局、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

税[2012]85号）（“财税[2012]85号《通知》”）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

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通知》”）等有关规定，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

派发现金红利0.10元。待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

限（指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公司股票之日前一

日的持有时间）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

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

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如其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如其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

税。

（2）对于持有公司A股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中

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

的规定，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9元。如相关股

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

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股票，根

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

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由公司按10%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

利0.09元。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

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

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应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

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投资于公司在瑞士证券交易所发行的全球存托凭证（Global Depository Receipts, GDR）的

符合境内外相关监管规则的合格投资者（以下简称“GDR投资者”），其现金红利由公司委托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向GDR对应的境内基础A股股票名义持有人Citi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派发。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等相关税收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自获取GDR分红

收入后，如GDR投资者需要享受相关税收协定（安排）待遇，可按照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

请。GDR投资者的股权登记日与A股股东股权登记日相同，现金红利将由Citibank, National Associa⁃
tion于瑞士时间 2026年 6月 11日通过Euroclear Bank SA/NV、Clearstream Banking, S.A.发放给GDR投

资者。

（5）对于其他持有本公司A股的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

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1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实施相关事项的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证券投资部

联系电话：021-50805043
特此公告。

豪威集成电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603718 证券简称：*ST海利 公告编号：2026－041
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2026
年5月17日以电子邮件和电话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于2026年5月28日下午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

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参加董事7人，实际参加董事7名。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

《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集、召开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审议，本次董事会以现场结合通讯的表决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剩余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行权条件未成就暨注销股票期权的议

案》

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26年第二次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

称“《激励计划》”）、《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考核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股权激励计划对应的2025年度各板块业绩目标及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板块解

禁系数》（以下简称“《板块业绩目标及解禁系数》”）的要求，经审计，公司2025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87,
870,337.79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615,939,008.91元，未达成《股权激

励考核管理办法》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目标，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

件未成就。同时，根据《板块业绩目标及解禁系数》中有关个人绩效考核表的要求，激励对象2025年

度个人绩效考核均不合格，根据《股权激励考核管理办法》中对激励对象个人考核的要求，股票期权的

行权条件未成就。根据《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对42名激励对象于第三个解除限售

期不得解除限售的合计291.90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同意对55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

权的1,202万份股票期权进行注销处理。同时有2名员工离职，根据《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该等人

员不再具有参与本次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董事会同意对上述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0.6万股

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74万份股票期权进行注销处理。

具体情况详见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的《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剩余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行权

条件未成就暨注销股票期权的公告》。

表决结果: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韩本毅、林群回避表决。

2、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鉴于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以及部分员工离职需

要对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计292.50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

份总数将由651,904,700股变更为648,979,700股，注册资本将由651,904,700元变更为648,979,700元。

根据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本次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事项在股

东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无需再提交股东会审议。具体情况详见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的《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表决结果: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暨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因业务开展所需，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捷门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拟向关联方ゾック株式会社采购

原材料，2026年度预计总金额不超过 1,000万元。具体情况详见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的《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全资子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暨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张海明、陈晓回避表决。

4、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收购湖南泽尔顿新材料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同意控股子公司陕西瑞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盛生物”）以其自有/自筹资金收购湖

南泽尔顿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泽尔顿”）60%的股权，股权转让金额合计为人民币9,360万

元。同意授权公司经营层具体办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包括但不限于工商变更等在内的任何手续并签

署相应文件。本次交易完成后，湖南泽尔顿成为瑞盛生物控股子公司，公司的二级子公司。

具体情况详见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的《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收购湖南泽尔顿新材料有限

公司股权的公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为控股子公司陕西瑞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8,800万元的担保额度，具体情况

详见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的《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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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回购注销剩余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
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理由

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

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剩余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行权条件未成就暨注销股票期权

的议案》。公司拟回购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涉及的剩余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2,925,000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651,904,700股变更为648,979,700股。具体内容

详见同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公司上述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 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45日

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

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本

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公司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向公司申报债

权。

1、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

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

件。

2、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

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券申报具体方式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递交、邮寄或电子邮件的方式进行申报。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日

为准。

1、申报时间：2026年5月29日起45天内，每个工作日9：00-11：30、14：00-17：00
2、申报地址：上海市黄浦区淮海中路138号805室

3、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4、联系电话：021-60890888
5、电子邮箱：ir@hile-bio.com
特此公告。

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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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陕西瑞盛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不超过8,8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
保余额（不含本次担

保金额）

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
度内

不适用：本次为年度
担保额度预计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
担保

不适用：本次为年度
担保额度预计，以实
际担保发生时签署
的担保协议约定为

准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
保总额（万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0万元

8,800万元

9.98%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30%□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海利生物”）为满足控股子公司陕西瑞盛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盛生物”）对外投资并购涉及有关并购贷款的需要，提供的担保额度为

不超过8,800万元（含本数，下同）。担保预计额度有效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6年5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

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前述担保额度事项，并授权公司经营层根据《公司章程》《对外担保管理办

法》等相关规定，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办理具体担保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担保对象、协商担保条

款、签署相关担保合同及法律文件、办理担保相关手续等。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担保预计基本情况

担保方

一、对控股子公司

被担保方资产负债率未超过70%

海利生物

被担保方

瑞盛生物

担保方持股
比例

96%

被担保方最
近一期资产

负债率

41.58%

截 至 目 前 担
保余额

0万元

本次新增担保
额度

8,800万元

担 保 额 度 占
上 市 公 司 最
近 一 期 净 资

产比例

9.98%

担保预计有效
期

自董事
会审议
通过之
日起12
个月内

本次担保额度不涉及关联担保。后续实际担保发生时，公司将评估担保风险，并适时采取反担保

等措施，控制担保风险。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是否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法人

陕西瑞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海利生物持有96%股份

项小强

916100006715226433
2008年3月12日

陕西省西安市经开区泾渭新城泾渭中小工业园2号楼南半栋

11700万元人民币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一般项目：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细
胞技术研发和应用；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
械经营；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否

2026年 3月 31日/2026年 1-3月（未经审计）

33,998.03
14,134.81
19,863.22
2,682.62
531.18

2025 年 12 月 31 日/2025 年度
（经审计）

23,187.34
7,295.18
15,892.16
12,547.59
4,874.23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为担保额度预计，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根据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和具体担保情况，在

上述额度范围内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审核并签署担保相关文件，并将根据后续具体担保执行情况，要

求子公司提供反担保等措施，以保障公司利益不受损害。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瑞盛生物提供担保额度是为满足其对外投资并购的需求，有利于提高公司整

体融资效率，符合公司整体利益。瑞盛生物为公司持股96%的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正常、信用状况

良好、具备偿债能力，且公司能对其实施有效控制，整体担保风险可控。因瑞盛生物系公司纳入合并

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经营管理、财务等方面具有控制权，本次由公司提供担保，美伦管

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较小且不参与瑞盛生物的经营管理，故未提供同比例担保。在后续具体执行中，

公司将根据《对外担保管理办法》和具体担保情况，要求子公司提供反担保等措施，以保障上市公司利

益不受损害；公司财务部门将对担保额度的使用及还款情况进行实时监控。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6年5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

供担保额度的议案》，为控股子公司瑞盛生物提供不超过8,800万元的担保额度，支持子公司经营和持

续发展，提高决策效率，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0万元，不涉及逾期担保。公司未为控股股东和实

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亦不存在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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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现将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注册资本变更情况

2026年5月28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

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剩余限制性

股票与股票期权行权条件未成就暨注销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拟回购注销因激励对象离职、考核未

达标等原因涉及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计2,925,000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

总数将由 651,904,700股变更为 648,979,700股，注册资本将由 651,904,700元变更为 648,979,700元。

最终股份总数及注册资本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为准。

二、《公司章程》修订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

定，拟对《公司章程》中的有关条款进行相应修改。具体修订如下：

原条款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5,190.47万元（RMB651,904,700）。

第二十一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65,190.47万股，公司的股
本结构为：普通股65,190.47万股、其他类别股0股。

修订后条款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4,897.97万元（RMB648,979,700）。

第二十一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64,897.97万股，公司的股
本结构为：普通股64,897.97万股、其他类别股0股。

除上述条款修订外，《公司章程》的其他内容不变，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根据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办理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本次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

章程》事项在股东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无需再提交股东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